
「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工程計畫生態保育督導小組」第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2月 15日(星期三)下午13時 30分          記錄: 鄧宇傑

貳. 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3F)

參. 主持人:曾副局長國柱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持人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本局「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執

行中辦理生態保育措施，以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特成立「石門水庫至新

竹聯通管工程計畫生態保育督導小組」，以諮詢本計畫生態保育方案及執行督

導。本計畫目前辦理基本設計作業中，後續細部設計及工程施工將採統包執行，

屆時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已包含於工作項目中。本次會議向督導小組說明本

計畫內容、目前生態調查成果及後續執行對策程，並請委員指導。

柒. 討論意見：

一、林委員鎮洋:

1. 建議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擬妥生態保育措施應辦事項移交統包團隊。

2. 科進栢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除既定生態調查外亦請盤點是否有基本設

計團隊疏漏事項。

3. 上坪溪因上坪攔河堰引水，故長期乾涸，若本工程可順勢予以改善其流量

將有利於生態復育。

4. 本工程棄方處理宜降低對生態環境影響。

5. 統包團隊及後續執行的生態檢核成果建議可提供生態保育督導小組參酌。

二、陳委員江河:

1. 生態保育措施之建議，基本設計團隊應提出具體生態保育建議作為後續

工程設計及施工之依循準則，例如：樹木移植建議甚麼月份移植？到何



處？等。

2.石門水庫之水域生物是否會誤入涵管，進而影響聯通管下游水域生態 

(外來物種移動)，建議提供適當調查及補充?

3. 生態檢核機制簡報第 6頁，請釐清生態保育督導小組工作重點?

4. 以水資源利用角度，非常肯定越域引水之必要性，但工程期間仍應持續

監測生物或環境之正負面影響，其反饋的監測成果，亦可作為未來類似

工程執行之參據。

     三、彭委員桂枝:

1. 上坪溪及油羅溪周邊物種調查點位（包含紅外線架設點及水域調查點），

建議參考新竹縣政府 111年頭前溪生態調查報告，相關資料已提供業務課

室。

2. 基本設計階段目前僅進行水域、陸域生態調查，建議仍依照生態檢核執行

要點提供生態保育措施建議。

3.民眾關注點應為竹28-1點位(隧道出口處)，此點應為路殺機率較大之地

點，於開工後環境影響也較為劇烈，應提供物種保護方法。

4. 上坪溪在攔河堰以下呈現斷流狀態，工程是否能使攔河堰取水需求減少使

生態基流量回歸河川，達成正面效益?

5. 應考量魚虎等強勢水域外來種造成之影響，建議長期監測及調查。

     四、陳委員有祺:

1. 基本設計時之生態調查點位共7處，範圍及點位之決定依據為何?

2.沿線帶狀測量定義為中心線往外50公尺之調查，調查密度是否充足?

3.各敏感區畫設範圍很大，應將其與工程預定施工區域有所連結，應於圖面

上呈現施工範圍或施工影響範圍。

4. 應補充保育措施或具體訂立迴避原則，勿太攏統造成後續統包商執行困難。

5. 基本設計團隊應儘早確認生態保育範疇及保育對策等，避免後續統包商執



行困難。

     五、張主任工程司家榮:

1. 上坪溪還水於河於技術上是可行的，但仍需考量實際降雨、水庫蓄水量與

供水情形，再來評估上坪堰實際引水量，以達水系營造目標。

2.希冀生態保育督導小組執行顧問權利，並藉由委員專長以提升本計畫之工

程效益。

3. 後續資訊會公開並提供委員網頁連結，以利委員檢視。

六、曾副局長國柱:

1. 委員提到本工程完成後，減少上坪堰引水至寶山、寶山第二水庫的水量，

是還水於河的概念，可從水源供需情勢來評估操作，增加本計畫多元效益、

及提供水域生態系統服務。

2. 請執行團隊與本局各課(中心)密切橫向資料整合，如本局每年有進行石門

水庫生態調查，其成果可供參考。

3. 應於敏感區位圖內標註可能受工程影響範圍及受關注物種，計畫執行範圍

內會影響的是重點，範圍外而且不會影響的要用文字敘述清楚，否則誤以

為調查範圍或文獻蒐集範圍的數公里方圓都是影響關注區域。

玖.綜合決議:

一、基本設計現階段之生態檢核及保育措施研擬成果，請中興工程顧問團隊

詳為敘明，納入工程招標文件，俾後續統包廠商執行依據及要求重點。

二、請加強蒐集本計畫區域範圍內近期最新的生態調查相關成果(例如新竹縣

政府農業處111年度於頭前溪的生態調查、二河局的頭前溪河川情勢調查

等)，讓本計畫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更周延及避免疏漏。

三、本小組會議紀錄及定案資料、簡報請計畫課於本局官網資訊公開；生態檢

核成果請品管課提供給各督導小組委員參閱。

拾.散會(15:00)








